
高新六路（未来三路-红莲大道）品质提升及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 年 1 月 4 日，湖北鄂州华容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根据高新六路（未来三路-红

莲大道）品质提升及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相关单位，同时特邀 2

位专家组成验收小组（具体名单附后）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高新六路（未来三路-红莲大道）品质提升及改扩建工程位于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项目

西起未来三路，向东止于红莲大道，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全长 1577.78m，双向六车道，

设计速度 50km/h，道路宽度 50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照

明工程、电气工程、景观工程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高新六路（未来三路-红莲大道）品质提升及改扩建工程由湖北鄂州华容区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承建，建设地点位于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

项目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获得鄂州市华容区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局对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于 2024 年 4 月 8 日获得该局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获得该局对

初步设计的批复；项目于 2025 年 9 月 10 日获得鄂州市生态环境局对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

见的函。

批复内容如下：高新六路（未来三路-红莲大道）品质提升及改扩建工程（项目代码：

2401-420703-04-01-965585）位于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项目西起未来三路，向东止于红莲

大道，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全长 1577.78m，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50km/h，道路宽度

50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电气工程、景观工程

等。

实际建设内容如下：高新六路（未来三路-红莲大道）品质提升及改扩建工程（项目代码：

2401-420703-04-01-965585）位于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项目西起未来三路，向东止于红莲

大道，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全长 1577.78m，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50km/h，道路宽度

50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电气工程、景观工程

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82 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相关要求，并参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 394-2007）

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HJ 552-2010）等技术规范，项目已建成

试运行中，可达到相应的验收工况要求，现对项目进行环保自查并组建自主验收工作组进行

验收工作。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均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等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8232.67 万元，环保投资 602.63 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调查范围为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评价范围：高新六路（未

来三路-红莲大道）品质提升及改扩建工程位于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项目西起未来三路，向

东止于红莲大道，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全长 1577.78m，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50km/h，

道路宽度 50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电气工程、

景观工程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全面核查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并与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逐项比对，本项目实际工程量

及工程建设均严格按照项目环境评价表及环评批复文件的要求进行建设，与环评阶段确定的

工程量及工程建设一致。

三、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一）施工期

生态影响：

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了生态保护要求。通过制定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严格控制了

作业红线范围，合理规划了临时生产区和物料堆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临时占地面积。土石

方工程严格按照挖填平衡的原则进行调配，对可剥离的表土进行了集中剥离、规范堆放和苫

盖管护，为后期绿化提供了保障。所有临时场地均远离周边水体，对临时堆土场和物料堆均

实施了全面苫盖。同时，在施工场地周边及下游规范设置了截排水沟和沉淀池，确保施工废

水、径流雨水经有效沉淀后排放，防止对水环境造成影响。施工结束后，立即完成了场地清

理，并严格依据水土保持方案和绿化设计要求，及时对工程裸露区域进行了植被恢复，有效

防治了水土流失。

污染影响：



废气：施工期间，全面贯彻了“六个百分百”扬尘管控要求，实现了工地周边全围挡、

施工便道全硬化、裸露土方及物料全苫盖。在进行土石方开挖和拆除作业时，均采用洒水、

喷雾等湿法作业工艺。所有出入施工现场的车辆均经过冲洗平台彻底清洗，确保车身、轮胎

清洁，出入口无泥土粘带。渣土及物料运输车辆全部采用密闭方式，并按照城管、交通部门

批准的路线行驶，无超载、泄漏、散落现象。在气象预报风力达 5级及以上时，立即停止所

有土方作业。施工现场围挡及主要便道均安装了喷雾降尘装置，并对工地周边 20 米保洁责任

区道路进行每日清扫和洒水抑尘，确保了道路积尘负荷符合规范标准。沥青路面摊铺作业采

用全幅一次成型工艺，有效控制了沥青烟气和颗粒物的无组织排放。

废水：施工布局经过合理优化，在车辆冲洗场、机械维修点等区域因地制宜地建造了隔

油池、沉淀池等临时污水处理设施。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设备冲洗废水、场地冲洗废水等均经

隔油、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未向外部环境排放。所有施工材料均集

中堆放在经过硬化的场地内，并设有防雨棚或苫布覆盖，避免了被暴雨径流冲刷。

噪声：通过优化施工方案与作业时序，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位置，并严格管理运输车辆

的行驶路线与时间。在设备选用上，优先采用了低噪声的机械设备，并建立了定期维护保养

制度，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状态，防止因故障产生异常噪声。严格遵守了夜间（22:00 至次日

6:00）禁止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施工作业的规定。本项目所用的混凝土和沥青均为外购商

品，施工现场未设置搅拌站，从源头上减少了噪声源。经监测，施工期场界噪声均满足《建

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的要求。

固废：在施工场地内规范设置了危险废物暂存点和柴油、汽油暂存库，其建设与管理严

格遵循《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防渗、防漏要求。施工期间产生

的废矿物油（如隔油池废油、设备维修废油）及含油抹布等危险废物，均分类收集、妥善贮

存，并全部委托给具备相应资质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进行安全处置。对于建筑垃圾，实行分

类管理，可回收部分（如废钢筋、模板）进行了回收利用，不可利用部分均清运至政府指定

的建筑垃圾消纳场所。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现场设置的垃圾桶集中收集，并按时交由

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二）运行期

生态影响：

项目绿化工程已按设计完成。在树种和草种选择上，严格执行了要求，全部选用适宜本

地生长的植物物种，未使用可能造成生态风险的外来入侵物种，确保了绿化工程的生态安全

性。

污染影响：



废气：道路已移交管养单位，将通过加强日常及定期的路面清扫、冲洗与养护工作，保

持路面清洁，有效减少道路扬尘和车辆行驶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废水：项目配套的市政污水管网已按设计图纸施工完成，并与现有的市政污水干管进行

了准确对接。经检查，无错接、漏接现象，能够确保未来道路沿线地块产生的生活污水等可

顺利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红莲湖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

噪声：为降低交通噪声影响，已落实多项措施：一是确保道路平整，加强日常维护；二

是在敏感路段设置了限速、禁鸣标志；三是完成了道路沿线绿化带的建设。同时，已制定计

划，将在运营期对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进行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评估防治效果，必要

时及时采取补充降噪措施。对于未来采取技术措施后仍无法达标的敏感建筑物，已在项目总

预算中预留了专项防治资金，用于支持可能的隔声窗安装、功能置换或搬迁等工作。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施工期

生态影响：

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为减缓生态影响，将施工活动严格限定于工程永久占地红线内，

充分利用了既有道路作为施工便道，并设立了生态警示牌以明确作业边界，有效避免了施工

范围的无序扩大。针对临时堆土场，采取了修筑挡渣墙、开挖排水沟、进行防尘网苫盖等综

合防护措施，并对剥离的表层土壤实施了专门的收集、覆盖与防护，用于后期生态恢复。施

工结束后，立即对全部临时占地区域进行了土地整治，并严格遵循“适地适树、适地适草”

原则，选用了本地适生的乔木、灌木及草本植物进行植被恢复，形成了复层绿化结构，有效

固土保水，工程区域未发现明显水土流失或外来物种入侵现象。施工期间，通过加强环保宣

教与管理，杜绝了捕猎野生动物行为，并采取了选用低噪声设备、避免在晨昏及正午进行高

噪声作业等措施，最大程度减少了施工活动对区域野生动物的惊扰。

污染影响：

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建设单位严格落实了环评批复中关于“六个百分百”的要求。

施工现场周边设置了连续的密闭式硬质围挡，围挡及主要施工便道两侧安装了喷雾降尘装置；

场内所有易产生扬尘的裸露地面、土方及物料堆场均使用防尘网进行了全面覆盖；土方开挖

等作业采取了湿法抑尘；施工场地出入口均设置了标准的车辆自动冲洗设施，确保车辆净车

出场；施工区域内的主要道路进行了硬化处理，并安排了专人进行日常清扫与定时洒水保洁；

所有渣土运输车辆均实现了密闭运输，并按规定路线行驶，有效防止了沿途遗撒。施工废水

（包括车辆冲洗废水、基坑排水等）均经施工现场设置的隔油沉淀池、沉砂池等多级处理后，

全部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实现了零外排；施工材料均在指定区域分类堆放，并采取了防雨



防渗措施，未对周边水体环境造成污染。施工噪声控制方面，通过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禁

止在夜间（22:00 至次日 6:00）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作业、在临近居民区等敏感点一侧

设置围挡辅助隔声等措施，确保了施工场界噪声达标。固体废物均得到规范处置，建筑垃圾

及工程弃土及时清运至指定场所；设备维修等产生的废机油等危险废物，在符合《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的专用暂存点分类收集、密闭贮存后，全部委托

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转移处置。

社会影响：

为减少施工对周边社会环境的干扰，工程施工组织力求紧凑，所有临时设施均布置在永

久征地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周边土地的临时占用。通过采取分幅、分段、分时的施

工方案，并配合设置规范、醒目的交通导向标志、施工警示牌及夜间警示灯，合理疏导交通，

有效降低了施工活动对沿线居民日常出行及区域交通流畅度的不利影响。本项目涉及的房屋

拆迁工作由地方相关部门独立组织实施，不在本次验收调查范围之内。

（二）运营期

生态影响：

工程进入运营期后，其生态影响主要体现在工程建成后的生态恢复成效上。现场调查表

明，项目施工结束后已对所有临时场地进行了彻底清理与平整。道路沿线及中央分隔带等区

域的绿化工程已按设计完成，所种植的乔木、灌木及地被植物均为本地乡土物种，绿化长势

良好，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形成了稳定的道路生态廊道，不仅发挥了水土保持功能，也

兼具景观美化与环境净化的作用。

污染影响：

工程进入运营期后，其生态影响主要体现在工程建成后的生态恢复成效上。现场调查表

明，项目施工结束后已对所有临时场地进行了彻底清理与平整。道路沿线及中央分隔带等区

域的绿化工程已按设计完成，所种植的乔木、灌木及地被植物均为本地乡土物种，绿化长势

良好，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形成了稳定的道路生态廊道，不仅发挥了水土保持功能，也

兼具景观美化与环境净化的作用。

社会影响：

项目建成后，道路通行能力与行车舒适性显著提升，进一步完善了区域交通路网结构，

其社会效益正逐步显现。为防范运营期危险化学品运输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道路管理单位

已制定了相应的危险品运输车辆管理规定，并将通过加强道路视频监控、利用沿线可变情报

板及时发布天气预警与路况信息、制定针对性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措施，构建起“预

防为主、防控结合”的环境风险管控体系。本项目的建成对优化区域投资环境、促进沿线土



地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施工期严格控制了作业范围，落实了表土剥离、保护及植被恢复等措施。施工结束

后，工程区域及时进行了场地清理和绿化，有效防治了水土流失。现场调查表明，项目采取

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有效，沿线绿化已实施，未引发明显的生态破坏。

施工期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维护、禁止夜间施工等措施，场界噪声得到控制。运

营期已落实限速、禁鸣及沿线绿化等初步降噪措施。根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结果，项目运营

对声环境的影响满足相关管理要求。环评要求的长期噪声跟踪监测计划已明确，将由道路养

护管理单位负责后续实施。

施工期生产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未外排；物料堆场采取了防雨防流失措施，

有效保护了水环境。运营期项目配套污水管网已与市政污水干管正确对接，确保沿线污水纳

入红莲湖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对水环境影响很小。

施工期严格落实了“六个百分百”扬尘控制措施及沥青烟防控要求，有效减轻了对环境

空气的影响。运营期通过加强路面养护与清洁，可减少道路扬尘。环评要求的运营期大气环

境监测计划，将在后续运营中由管理单位负责实施。

施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已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不能利用部分

及生活垃圾均得到妥善处置。运营期路面清扫垃圾纳入市政环卫系统统一处置。固体废物均

得到有效管理，未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本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将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品质，有利于缓解交通

压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周边居民出行及区域开发建设提供便利。

六、验收结论

高新六路（未来三路-红莲大道）品质提升及改扩建工程严格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

保护“三同时”制度，在设计、施工和运营阶段落实了有效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工程设计文件提出的各项主要环境保护措施与要求均已得到落

实。同时根据本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资料及现场调查结果，《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

路》（HJ 552-2010）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本项目符合建

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七、后续要求

（一）项目需进一步完善的内容

（1）建议道路养护管理单位在后续运营中，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制定的计划，定期



开展大气与噪声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优化和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切实保障沿线环

境质量。同时，加强对道路沿线绿化及环保设施的日常养护与管理。

（二）《验收监测报告表》需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内容

（1）补充项目运行期相关照片；

（2）完善相关附图附件。

八、验收人员信息

具体信息见签到表。

高新六路（未来三路-红莲大道）品质提升及改扩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小组

2026 年 1 月 4 日



高新六路（未来三路-红莲大道）品质提升及改扩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

组成部门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签名

委托单位 湖北鄂州华容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专业技术专家

武汉中地格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师懿 高工 13037106161

武汉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余祺 高工 15972094726

编制单位 武汉中环明创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邹馨慧 技术员 13667118747


